
数院党校[2013]2号

关于举办数学科学学院分党校毕业生党员培训班的通知

各学生党支部：

为深入贯彻《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》和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届二中全会精神，进一步增强我院毕业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和党风廉政教育，努力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工作领域，将学校《贯彻落实中共中央《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》2008-2012年工作规划实施方案》落到实处，为建设小康社会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优秀人才，按照校党委的部署，院党校决定于6月7日—6月9日举办第三十期培训班，对学生毕业年级的党员进行党风廉政、组织观念和党员意识、关系转移专题教育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　　一、教育目的

　　通过教育培训，进一步对毕业生党员进行理想信念、组织观念和党员意识、党的优良传统作风教育、党纪条规和国家法律法规教育、职业道德教育，进一步提高党员遵守党的纪律的自觉性和坚定性，帮助即将走上工作岗位的学员进一步确立正确的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和科学的政绩观、人才观、群众观，不断增强学员的使命意识、大局意识、奉献意识，做到敬业爱岗、清正廉洁。
　　二、教育对象

　　应届本科毕业生、研究生毕业生中的党员。

三、教育内容
　　1、党风廉政教育专题教育

2、组织观念及党员意识

3、组织关系转移要求及注意事项

四、学习材料：

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、《论共产党员修养》、《毕业生党员须知》、《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公报》。

五、教学辅助活动：

1、观看录像片；2、讨论交流；3、自学。

六、学习要求：

1、成立学习小组，各小组推选一名组长。由组长负责小组学习、讨论组织和考勤。

2、学员必须按时参加学习，不得迟到、早退。因公、因事须请假的，须经党支部书记同意，并向党校履行请假手续。

3、学员上课要认真听讲，做好笔记。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，联系自己的思想，积极思考，讨论时踊跃发言，交流思想，提高认识，增强党性。

附：课程安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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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学科学学院分党校第三十期培训班课程安排
	内　　容
时　　间
	主     题
	负责人

	6月7日星期五8:30—10:00
	开学典礼
	刘长龙

	
	组织观念和党员意识教育
	朱鑫铨

	6月7日星期五10:10—11:30
	布置组织关系转移工作及具体要求
	黄勇

	6月7日星期四14:30—16:10
	党风廉政教育
	戴世勇

	6月7日星期五16:20—17:30
	自学《论共产党员修养》
	各组组长

	6月8日星期五18:30—21:00
	进行理想信念讨论
	各组组长

	6月9日星期六8:30—10:00
	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公报
	花瑞锋

	6月9日星期六10:00—11:30
	小组交流，结业典礼
	刘长龙


地点：瘦西湖校区038幢报告厅
